
關

於

「
爲
民
間
企
業
需
用
而
進
行
土
地
重
劃
以
及
土
地
徵
收
之

 

合
法
性
要
件
」
之
判
決

——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七
十
四
卷
第
二
百
六
十
四
頁
以
下

目

錄

 

響

.

.
養

榮

i

曰

主

文

 

理

由

 

A

、
案

由2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之
見
解

 

3.
其

後

之

壽

發

展

 

n

、
蠢

證

鐘

人

之

主

張



L

巴
登
符
登
_

§

之
主
張

 

2
i

i

事
人
之
主
張

 

IV

、
訴
訟
代
理
人

 

B

 '
憲

法

麗

有

理

由

I

、
基

本

董

十

四

蠢

三

項
爲

徵

之

肇

 

1
企

里

地

墨

具

有

農

產

質

-

2.
市

區

建

築

土

地

重

劃

性

質

 

4

东
i

十

四

簾

二

項
爲

評

斷

之

錄

 

n

、
土
1

劃
<
^
不
<
1
1
^
|
4
*
十
四®

三
項
之
規
定

A

防

止

弱

霎

不

利

之

危

險

’
立

法

者

醫

徵

收

之

目

的

_

霍

疋

 

2.
比
例
原
則
法f

前
人
人
平
等
原
則
及
公
共
福
祉
之
3

^

1

1

個
$

受

1

守

 

3

爲
改
I

經
濟
目
的
而
制
定
之
法
規
之
合
蜃
問
題

 

S

聯
邦
建
築
法
未
對
調査
之
程
序
及
前
提
爲
蜃

 

3

聯
邦
建
築
法
未
對
長
期
確
保
所
追
目
的

爲

預
防
措
施

 

f
f
l '
8

1

五
三



一五四

<
判

決

要

旨>

I

聯

邦

建

築

法

不

允

許

以爲
創

造

工

作

位

置

並

改

區

經

濟

結

構爲
目

的

的

徵

收

。

2
#
利
於
一
個
私
法
組
織
企
業
的
徵
收
並
不
因
此
而
不
准
，
因
爲

有

费

I

般
福
祉
非
源
自
於
企
業
客is
-N
^

，
而
僅

 

是
企
業
行
爲
的
問
接
結
果
。
然
而
依
基
本
法
¥

四
條
第
三
項
第
二
句
須

i

來
清
楚
描
述
此
僅
間
接S

施
的

 

徵
收
目
的

 >
 確
定
基
本
的
徵
收
前
提
及
其
調
査
以
及
規
範
確
保
所
追
求
一
般
福
祉
之
預
防
措
施
C 

-
九

八

七

年

三

月

二

十

四

曰

之

判

逵

於

-
九
八
六
¥

二
月
十
六
的
言
詞
辯
論

1

巴
登
符
登
堡
邦
土
地
重
劃
及
住
都
局
於
一
九
八
二
年
六
月
二
十
五
日

g

之
土
地
重
劃
決
定
—

 

一

九
一
四
號
程
序

 

巴
登
符
登
堡
邦
土
地
道
劃
及
住
都
局
於
-
九
八
二
年
十
一
月
五
日
之
聲
明
異
議
的
決
定
’
巴
登
符
登
堡
邦
行
政
法

 

院

-
九
八
三
年
七
月
六
日
之
判
決
以
及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一
九
八
五
年
三
月
十
四
日
的
判
決
等
觸
犯
了
訴
願
人
基
本
法
第

 

十

四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一

句

所

操

的

基

本

人

權

。
其
將
|

銷

。
程
序
駿
回
至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來
決
定
有
關
的
費
用
。



巴
登
符
登
堡
邦
須
—

訴
願
人
四
分
之
三
，
|

政
|

擔
四
分
之
一
的
所

f

用

。

1

A
 '

m

i

l

 -
 m

s

i

 -

在
此
方
式
下
轉
交
至
將
乘
檢
驗
場
經
營
者
，
朋
馳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(
o
a
f

 

e
r
-B
e
n
z
)

上

。
訴
願
人
是
土
地ffl
劃
所
及

 

之

地

主

。

I

 *

i
 ~
九
八
〇
年B

o
x
b
e
r
g

及

A
s
s
a
m
s
t
a
d
t

兩
城
"一&̂宜
箱
互
補
充
的
都
市
佈
了

 

f

特別地場

J

，
都
市
計
劃
法
之
條
件
在
此
確
定
下
被
開
創
出
寐
-
以
使
朋
馳
公
司
得
以
取
得
迄
今
供
蠢
及
木̂

用

之

六1

四
公
i

爲
汽
車
檢
驗
，®

等m
i
S

成
爲
可
能
。
被

獲

的

1

場

所

四

.
五

公

里

X
 |

 
.
二
五
公
里
的
四
方锻地

區

。
在

髖

圓

形

的

彎

道内
羅

有

二

三

公

頃

的

農

地

及

M

四
公
頃
的
—

地

。
如
同
都
市
i

 

有
之
准
許
須
與
都
市
計
劃
執
行
的
關
聯

J

得
以
決
定
-

在
都
市
M

程

行

中

’
朋
馳
公
司
已
經
由
巴
登
符
登

i

住
都
公
司
以i

公
益
住
都
企
業
在
都
市
所

蕴

區

内

取

霜

當

的

蠢

及

其

德

。
因爲
逵

成j

 ®

兀

全

自

由

買

需

獲

取

該

走’
 

B
o
x
b
e
r
g
f
^

 AS
S
I
t
a
d
t

一
五
五



一
五
六

乃
於
一
九
八
〇
年
在
其
都
市
計
劃
所
稱
的
意
圖
更
一
個
企
業
土
地
重
劃
程
現
計
劃
中
的
「特
別
地
區

檢

驗

場

」

。
基
此
所
及
之
聯
邦
建
築
法
及
土
地
重
劃
法
的
規
定
如
下
：

聯
S

築
法
第
一
四
一
四
條f

基

於

j

個
市
區
措
施
原
因
之
土
地
重
劃
：

3

市

區

建

築

措

施

而

囂

地

及

木

證

時

’
城
鄉
經
由
較
高
行
政
官
署
之
同
意
依
土
地
重
劃
法
第
八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規

 

定

，
藉

關

人

所

失

土

地

分费

i

個
較
大
範
圍
的
所W

#

們
或
透
過
該
市
區
建
1

施

可

避

免

i

 

化
之
不

 

足
時
得
申t；

明

入

一

個

土

地

重

劃

程

序

。
土
地
重
劃
程
序
可
在
一
個
都
市
計
劃
尚
未
受
法
拘
束
時
即
可
命
令
之
。
在

 

此
情
形
下
都
市
計
劃
應
在
土
地
重
劃
計
劃
公
佈
前

<

土

地

重

劃

法

第

五

十

九

羅

一

項

)
即
已
公
佈
之
。
城
郷
在
土

 

地

墨

法

第

八

十

八

條

的

是

企

霊

-

⑵
依

土

地
-M
劃
法
第
六
十
三
條
規
定
*
若
土
地
重
劃
計
劃
已
公
佈
時
，
即
可
下
令
土
地
重
劃
計
劃
提
前
實
施
。

⑶
依

本

法

規

定

所

准

之

徵

收

並

不

受

土

地

蠢

程

雷

入

之

響

。

土
地
重
劃
法
第
八
十
七
條

^

^

別

動

機

而

被

允

許

大

規

模

臺

地

的®

 

-

若

相

關

人

所

失

土

地

霖

於

樊

範

圍

的

所

^
1
^
#
們
或
可

 

避
免
企
業
所S

文
化
缺
失
時
’
則
徴
收
局
可
申
請
i

土
地
重
劃
程
序
。
農

地

損
失
分
配

的
糧
在
農
經
職
業
代
表



同
意
下
規
範
之
。

(2

.
(4

聯
霊
築

法

第

八

十

五

條

 

徵
收
之
目
的

⑴
依

本

法

僅

下

述

可

遨

*

1
符

合

都

市

計

劃

之

決

定

而

使

用

土

地

或

響

這

靈

用

，

2.
未
建
或
少
許
建
築
之
土
地
，
非

在

都

市

計

劃

通内
，
但
位
在
所
建
地
區
關
聯
中
，
尤
其
是塡
補
建
籍
1
隙

，
符

 

么
口
建
築
法
規i

用
或
供
給
建
築
使
用
。

3
 

:
 5

S

不
受
影
響
的

1
其
他
不
露
第
一
項
所
稱
目
的
之
徵
收
目
的

-

 

2-

.

聯
霊
築

法

第

八

十

七

條

 

准
許
徵
收
之
條
件

⑴
個
案
之
徵
收
僅
在
’
若
一
般
福
祉
的
要
求
下
及
在
其
他
可
期
待
—

下
不
能
達
到
徵
收
目
的
時
’
始

得

爲
之

。



-五
八

(2)
f

之

前

提

’
需
申
請
人
？

〇

〇

謂

-
項
及
第
三
項
在
合

W
N

條
件
下
無
法
以
適
當
之
其
他
土
地
自
由
買
賣

 

去
取
得
欲
徵
收
之
土
地
時
。
申
請
人
需
證
明
，
該
土
地
將
在
合
宜
的
期
限

内
依
旣
定
目
醬
！

。

⑶
f

 i

建

築

產

用

(
第
八
十
五
條
第
i

 

1

款〕

建築■

^
用(
第八十五擔

I

項
第
二
款

 

)
的
目
的
而
徵
收
一
塊
土
地
’
僅

在

有

裂

城

鄉

i

得

爲
之

。

⑷

…

…2.
巴
登
符
登
i

 土
地
重
刺
f

 一
九
八
二
年
六
月
二
十
五
日
透
過
在
此
壽
之
決
議
下
令

B
o
x
b
e
r
g
/
A
s
s
a
—

 

mstadtlg

城
之
土
地
重
劃
。
土
地
重
—

區
包
樊
約
二
二
九

〇

公

頃

之

範

圔

。
在

-
致
的
地
f

定
下
該
決
議
將
此

 

依

聯

霊

築

鋈一

四
四
條
F
及

土

地

重

劃

法

第

八

十

七

德

一

項
爲
實

鬵

驗

場

之一

個

市

區

土

地

重

劃

命

翕

- 

—

土
地
重
劃
法
第
一
條
及
第
三
十
七
條
之
一

 f

地
重
劃
以
及
依
一
個

E
S
S

法
之
企
業
土
地
重
劃
聯
結
-
起

’
 f

 

經
由
計
劃
建
—

B
二
九
二
及
K
二
八
四
一
所
損
失
分
大
範
圍
之
地
王
上
。在
市
區
建
築
的
企
業
土
 

地

墨

理

由

5

地
重
劃
局
敘
述
-
S

將

不

墓

’
雲

預

人

不

荽

出

由

企

業

產

生

之

土

地

損

失

時

。
由

麗

汽

 

車
公
司
已
取
得
之
農
地
足
已

 

'
補
人
若
其
雲
窗
市
計
劃
範
圍

内
取
得
土
地
亦
可
在
其
外

S

S

履

之

 

土

地

。
此

i

般
f

之
徵
收
—

准
許
之
列
。

訴
願
人
之
聲
明
異
議
及
撤
銷
之
P
没
—

果

。
其
上
訴
i
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駿
回
•
•
因

爲
存
f

 

1

個
市
區
建
築

企
*-

H

肇

劃

舞

。在

B
o
x
b
e
r
g

及

A
s
s
a
m
s
t
a
d
®

镇

建

築

使

里

翠

¥

 

I

條

之

特

別

地

區

所

攀

的

 

檢

驗

場

區
有
助
於
-
個

市

區

建

讓

施

之

實

現

。
如
同
巳
在

S

法

院

之

篇

震

所

敘

述

般

’
 

一

個

公

共

的

’
市
區



建
築
所
設
定
之
利
益
在
於
’

一
個
大
型
檢
驗
場
以

S

營
歡
起
之
響
及
黌
足
夠
遠
蠢
區
及
城
郊
的
住

 

宅

區

"
依
該
城
設
想
轉
交
朋
馳
公
司
的
蠢
場
之
狀
，

i

不
能
排
除
接
受
一
個
市
區
建
羃
施
及
*

 

審
現
檢
驗
場
進
而
產
生
的
土
地
損
失
應
分

^
5
®

大
範
圍
義
地
主
上
。
不
管
是
否
土
地
鼉
程
序
參
預
人
經
由
此
在

 

程
序
區
域
的
新
分
配
地
及

i

損

失

’
此
又
非
朋
馳
公
司
赢
求
土
地
所
可
期
待
時
-
亦

適
用
之
。

企
業
土
地
重
劃
命
令
依
土
地
重
劃
法
第
八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進
而
§

疋
徵
收
許
可
之
條
件
。
5
|
|
^
^
符
<1

昼
；要

求

。
 

此

外

，
縱

若

僅

在

幫

助

蠢

的

範

圍
内
，
上
級
土
地
重
劃
官S

爲
程
2

叩
令S

亦

慕

決

定

。
蠢

反

對

土

地

重

 

劃
法
院
觀
點
之
問
題
並
不
蓮
都
市
計
劃
程
$

 

-

因
爲
作
爲
地
區
E

主

體

之

城

盤

不

具

有

震

的

權

限

以

暴

 

市

計

劃

並

不

直

接

干

預

人

民

之

霄

■>

麗

建

築

書

八

十

五

條

以

下

是

徵

醬

§

的

輩

-
因

爲
所
預
定
在
企
業

 

土
地
重
劃
範
圍内
i

現

市

區

建

蠢

施

之

土

地

需

求

歸

屬

於

聯

靈

雲

所

規

定

秦

篇

圍

。
然
而
大
型

B

之

 

實
護
非
在
個
案
農
的
途
徑
上
，而
是
以
〈止

之

工

具

S

於

徵
醤

溫

和

叠
i

之

手

段

去

努

之

 

。
此
種
程
序
以
經
由
企
業
必
然
後
果
勝
任
的
目

®

結
了
占
有
關S

分
配
的
優
點
並
主
！
^

以
保
有
土

 

g

有
及
盡

 

可
f

保
有
蠢
生
產
基
礎

爲
慕
。因

此

對

法

^

即
已
足
夠
’

 

1
1
^
;

在
土

 f

劃
程
序
外
已
預
定
的

 

市

墨

施

基

此

理

由

之

徵

籐

被

允

許

。
此

將

予

譬

定

：

基
於
市
區
建
築
目
的f

徵

收

’爲
的
是
八M

都
市
用
一
土
此
種
使
用
時
，
則符

4
®

 

蠢

築

法

第

八

十

五

毚

一

項

第

1

 5

條

件*

檢

驗

場

依

建

晷

里PP
令
¥

 

1

條
之
霊
我
在B

o
x
b
e
r
g

及

A
s
s
a
,

 

mstadt

兩
城
的
都
市
計
劃
中
被
—爲
特
別
地
區
。
而
且
一
般®

也
要
求
i

所
計
劃
檢
驗
場
之
徵
收
。
是
否
此
已

一
五
九



一
六
〇

顯
示

-
一

個
市
區
建
築

i
m
t
z

措
施
的
好
處
’
或

是

否

-
般

福

祉

要

求

一

 

此

’
提

昇

的

-
公
正
客
觀
的
公
共

 

利

益

，
則

非

哉

問

；
因爲
一
個
如
此
具
有
水S

利
益
不
i

否

認

。

朋
馳
公
S

變

試

驗

麗

同

時

有

鬆

私

人

利

益

並

不

違

反

此

。
私

人

意

圖

墨

營

雖

以

私

經

濟

觀

爲
定

位

 

亦
同
時
產
生
公
共
福
祉
利
益
。
決

產

在

於

，

r

有
利
於
被
人
的
」
f

之
強
—

設

定

在

一

靈

個

人

，
在
公

 

共
使
用
的
目
的
上
’
亦
即
設
定
在
國
家
或
緣
所
負
之
任
務
上
。
就
此
不
但
在

一

定
地
區
S

鸛及雲構
 

之

讒

屬

此

且

包

括

i
有
助
地
區
或
部
門
的
失
業
之
千
預
。兩
及
鑛
觀
點
可
透
讒
驗
場
之
設

 

而

置

。
如

在

土

地

蠢

擔

及

在

都

市

計

劃

中

所

展

置

，
在

此

蕾

所

採

之

S

S

於

克

蜃

f
n

-T
a

f
-

 

Kreis

範
圍
上
的Bo

x
b
e
l
A
S
S
I
t
a
d
t

兩

城

長

久

弱

。另外創造新工作

t

訓̂
一匱此設
 

施

有

關

0
依

中

程

發

展

所

警

之

展

望

數

字

在

檢

驗

場

圣

I

括

的

麗

企

業

S

兀

成

的

十

寓

靈

哭

約

九

百

 

I

H

作

位

匱

。
訴
訟
當
f

所

籰

產

構

改

善

’
城
_

龚

以

食

市

場

之

手

馨

努

力

’
則
—

了

聯

謹

 

八
十
五
條
以
下
的
干
預
慧
了
當
地
—

置

弱

i

;克

醫

檢

驗

地

重

建

設

及

馨

疋

一

個

合

 

宜

的

誓

手

段〇

是
^
£
^
^
弱
可
以
其
他
I以

及

不

爵

抗

-
則
在
此
不
以
審
核
-
因

爲
-個
個
別
有
關
 

之

徵

收

不

蠢

0

並
且
朋
馳
公
司
以
其

爲

豐
力
之
重
要
的
企
業

f

 了

，
所
提
供
的
一
般
福
祉
目
的

^
1
#

上
亦
可
透
過<1

爵

 

S

S

鐘

段

設

定

及
S

S

*

而

逵

成

。
此

外

’
 

守

透

過

合

宜

之

計

劃

籩

而

確

保

’
其
意
圖
亦
在
實

 

- 0

0
^

 0



3.
以
一
九
八
五
年
十
二
月
九
日
的
公
證
文
件

B
o
x
b
e
r
g

及A
s
s
a
m
s
t
a
d
t
，

朋

興
A
司
以
及
巴
登
符
登
堡
§

署
了

 

一
個r

具

確

保

的

計

劃

蹙

」

。
其

中

，
朋

馳

汽

車

公

司

翼

務

i

M
叢

的

建

築

及

營

運

場

所

之

土

地

需

貪

 

爾

齡

之

靈

長

期

的

使

用

並

簾

鬈

麗

使

用

後

以

及

其

新

設

S

充
的
輔
助
工
業f

十

靠

創

造

九

0
0

 

至

一

〇
o
。
個
工
作
位
置
。
進
一
 

及
到
工
®

匱
之
細
節
’
汽
車
公
司
應
優
先
i

給
予Bcxber&

A
s
s
a
,

 

mstadt

内
公
1

託

契

約

，
並
提
供
訓
®

®

一
金
會
供
給
職f

 f

。
最後，

同

-

囊體 

計

劃

「
檢
驗
場

J
之

委

託

契

約

大

詧値
一

億

馬

克

並

獲

5
n
-T
a
u
b
e
r

地
區
給
予
。

n

、

憲

法

之

訴

係

針

對

土

董

鬻f

決
議
，邦

土

蓬

騖

之

聲

翼

議

以

及

I

s

法

院

(
土
鳘

劃

法

 

院

)
以
及
聯
邦
§

法
院
之
判
決
。

囊

訴

願

人

，
職

業

及

業

鷲

夫S

其
由
基
本
法
¥

四
搽
衍
生
的
基
本
人
權
受
到
侵
害
。
他

篇

土

地

重

劃

 

所
及
土
地
之
所i

人

。
其
土
地
泰
半
位
在
都
市
計
劃
有
效
範
圍
©
^
被
要
求
作
爲
檢
驗
場
。f

訴
願
人
自
一
九
七

 

二
年
以
來
在S

薦

S

理
■

遷

出

者

的

蠢

。
因爲
纛

建

築

仍

存

在

’
但

經

由

篇

設

施

之

圍

_

限
使
其

僅

薦

由

隧

道

通

行

，f

此

設

定

的

「
圍
®
-
^
態

」
他

驚

責

其

人

性

尊

嚴

及

人

格

震

的

基

本

人

權

受

1

害

 

0

受
訴
之
決
築
法
第
一
四
四

f

結

合

土

地

重

劃

塗

八

十

七i

不
足
以
符
第
十
四
條
 

第
三
項
之
要
求
。
有P

企
業
生
t

養
的
®

 ’
有
i

此
聯
邦
憲
声
法
院
在
能
源
經
濟
法
模
式
已
決
定
’
指

出

，



一
六
二

有
利
於
此
種
企
業徴
收
權
限
之
給
予
應
與览
(所
負
的
公
共
任
務
有
相
互
關
聯
。
由
此
模
式
事
^

況
與
法
律
狀
況
在
此

 

有
根
本
的
區
別
。
國
家
並
非
透
過
相
關
已
公
佈
之
法
律
毫
無
誤
解
地
表
現
出
’

一
個
技
術
性
設
備
的
設
定
如
試
驗
路
段

 

有
助
於
一
般
福
祉
。
立
法
者
亦
疏
忽
了
，
削

造

I

個
合
宜

地

，
法
律
的H

具

，
來
確
保
公
共
利
益
之
履
行
。
土
地
重
劃

 

之
強
制
手
段
並
不
合
於
國
家
的
監
督
及
主
控
權
限
。

聯
S

築

法

第一
四
四
f

f

n

了
土
劃
：

W

八
十
七
條
以i

築
法
第
八
十
五
，
八
十
七
條
並
不
滿
足

 

於
憲
法
法
院
在M

車

決

定(
B
v
e
r
f
G
E
S
6
.
2
4
9
)

所
展
現
經
由
立
法
者
具
體
評
定爲
徵
收
事
8

圍

之

要

求

。
！

！！ f
l

規

 

定
並
無
包
括
法
律
上
標S

區
別
f

一
得
以
在
徵
收
途
徑
上
貫
散
的
市
區
建
築
措
施
’
以
及
這
些
不
可
能
貫
徹
的
措
施

 

。
立
法
者
所
要
求
的
是
，
是
否
它
已
足
夠淸
楚
地
顯
示
，
基
於

工

業

設

置

之

目

的

而

欲

使

置

收

之

手

段

。
是
否
這
樣

 

i

種
法
律
根
本
地
被
准
許
則
不
重
要
。
經
濟
之
發
展
迄
今
並
無
強
制
手
段
而
開
展
。

基

本

：

W

十

四

握

三

蕩

尔

止

一

種

私

人

使

用

的

徵

收.1
這

並

非

是

工

具

’
在
私
法
規
範内
解
決
培
王
體
間
出
現

 

的

問

題

，
{匕

並

藝

決

私

人

間

財

產

之

轉

移

。
試

驗

路

段

產

築

所

追

求

之

晷

，
在
使
擴
充
朋
馳
公
司
收
人
成

爲
可

 

能

。
企
業
營
利
之
利
益
不
應
被
評
定
'

i

任

一

其

他

之

利

益

。
縱
然
學
說
認爲
一
個
徴
收
可
以
作
爲
部
門
或
地
區
結
構

 

政

策

，
但
仍
需
立
法
考
之
一
個
決
一
疋
。
總

之

，
這

須

詳

盡

描

述

公

共

地

區

政

策

之

目

的

丨

手

段

一

。
透

過

靈

府

 

’
透
過

邦

—

^

通
過
以
及
透
過
一
個
地
區
計
劃
之
調
適
並
不
足

f

爲
大

型

計

劃

立

足

點

之

支

提

。
聯
邦
行
政
法

 

院

之

論

證

得

以

麗

至

任

王

業

設

備

以

及

任

一

大

型

勤

瀵

應

上

。
若
這

観
點
立
於
與
基
本
法
第
十
四
條
第
三
項
第

 

一
句
合
一
致
，
則

在

震

虛

弱

地

區

得

以

徵

收

或

土
i

劃

之

強

制

手

段

在

任
雾

式

下

努

於

一

個

工

業i

濟
企



業s
*

政

策

。i

的

意

圖

並

非

有
费

-
般

靈

以

及

不

靈

暴

收

法

。
它

僅

是

企

蠢

策

決

麦

結

 

果

’
面
對
於
迄
今
試
驗
程
序
而
偏
愛
試
驗
路
段
。
在
試
驗
路
段
上
創
造
若
干

X
作
位
置
僅
是
該
意
圖
的
間
接
結
果
。
同

 

通

，
進

5

H

業

之

設

匱

弈

立

於

與

試

驗
_

如
朋
S

司
在S

t
u
t
t
g
a
r
t

所

提

供

訓

證

匱一

個

震

法

的

扼

 

要

關

聯

上

。
完
全
無
法
理
解
的
是
*
爲
何
一
部
份
在
試
驗
路
段
座
格
之
土
地
在
朋
馳
汽
車
公
司
不
變
更
使
用
以
及
卻
不

 

再

發

放

給

疆

之

地

主

。
震

絕

非

曰

露

主

覆

執

行

之

H

具

。

聯

邦

行

政

法

院

所

需

以

1

般
福
祉
晨
的
計
劃爲
法
律
上
之
確
保
’
僅
晏
公
共
利
益
之
一
部
份
而
已

 

〇

徵
收
受
益
者
的
範
圍
’
國

家

監

督

奎

醤

限

以

及

目

的

勿

缺

失

备

法

靈

零

s

 ’
透
過
高
權
的
 

強
制
■

醫

保

’創

造

預

計

的

新

。

W

 '

L
巴

登

符

登

霜

政

霞
爲
憲

法

之

訴

無

理

由

。

聯
邦
建
築
法
第一

四
四
條
f
 ’
 土
地
重
蹩
法
第
八
十
七
條
以
下
，
決
定
基
率
i

十
四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所
有
權

 

的
内
容
及
界
限
*
 土

鳘

劃

之

徵

收

法

上

的

評

蠢

區

不

同

裏

的

土

地

蠢

i

而

區

別一

個
土
地
重
劃
之

 

命
令

及

施

行

。
任
一
這
些
階
段
包
括
了
自
有
的
$

及
形
成
規
範
。
土
地
重
劃
之
命
令
被
認
知爲
基
本
的
行
政
處
分■=

 

它
啓
開
了
形
式
之*

別

地

靈

了

土

地

域

，依
其
理
由
執
行
鬣
禁
屬
土
地
之
整
體
的
行
動
。
土
地
 

重
劃
的
新
形
成
在
施
行
階
段—

成

之

。

土

地

重

劃

法

之

外

型

是

籠

蠢

。
這

同

靈

如

同

市

區

建

變

土

地

分

攤

i
e
g
u
n
g
)

被
視
爲
内
容
及
界
限



之

蜃

。
企
S

地

重

劃

依

聯

邦

歲

法

院

及

庭

(
B
l
I
r
l
s
h
o
f

)

之

判

盡

無

收

*,之後
 

僅
在
施
行
階
段
出
現
點
的
及
個
別
的
徵
收
！

要

件

。
市
區
建

f

±
地
重
劃
同
1

依

聯

築

S

 一
四
四
條
被

 

定
義
，
因
其
以
代
替
原
則

爲
準
。

法

達

鹿

I

種

馨

過
霊

不

認
爲

是
f

 <
B
f

 

f
G
E

 42
.
2
6
3
)

。
雖

 

然

企

業

土

地

豪U
先

有

费

所

露

的

企

業

家
聋

意

圈

裔

益

，
然
而
它
如
同
規
範
重
劃
透
過

I

個
同
時
並
存
的

 

私
人
利
用
§

會
利
用
而
表
現
出
來
’
因爲
它
應
均
衡
地
維
護
及
促
進
蜃
及
^S

有
關
的
地
主
之
利
益
並
使
之
平

 

衡
。在
上
述
的
案
件
添
加
，

司
必
黑
交
出
1

M

C

W

P

更
多
的
土
地
面
積
。
因

此

-
企f

地

 

重
劃
是
一
個
§

的r

 土
地
交
換
程
序
」〇

在
判
斷
I

及
企
業
土
地
重
剗
上
一
個
明
確
劃
分
私
用
及
他
用
的
新
分
配

 

違
反
了i

w
s

上
i

。
此

外

，
作
爲
土
地
所
^

s

「
企
？

或
最
後
受

益

者

(
在
此爲
朋
馳
公
司
)S

土
地
重

劃
S

 *並

餍
蛰

之
震
暑
橥
外
來

 >
 他

用

箭

益

-
籍
M

況
之
屢的結果-

因
爲
任

-
土
地
重
劃
應
符
合
「
社
會
圃
結
之
要
求
」

。
土

警

劃

確

保

一

撂

一̂̂

參

寶

中

的

履

結

構

秩

序

及

 

發

展

。
就
此
須
先
假
設
’
所

發

動

的

意

圖

符

喜

蠢

務

毫

本

思

蘧

包

碧

一

震

現

的

公

共

利

益
内
以

及

有

助

之

。
是

否

-
個

企

業

土

地

蠢

之

施S

蜃

土

地

蠢

講

八

十

八

擔

四

或

第

五

款

被

定

義爲

徵

收

-
在
此
無
法

 

決

定

。
聯

邦

歲

法

院

的

觀

點

，
亦

即

，
I

土
*̂蠢

許

-
羅出立法了

 一
個
超
 

出
憲
法
f

外
的
合
法
前
提
之
假
設
外o



邦

政

府
補
充
’
依
基S

第
十
四
^
£
三
項
所爲
之
f

條

件

合

4
違
一
在
充
足
地
！

下
予
以
明
文
化
 

。
立
法
者
f

 
I

意
圓
之
一
個
麗
’
有

利

准

$

收
。
一
個
法
律
的
概
括
規
定
已
足
夠
。
必
要
的
 

鼂

代

得

以

在I

個

都

市

計

劃

的

畜
®

並

議

所

准

^

g

内
容
之
法
律
及f
p

的

蜃

〇

因

此

該

途

獲

明

了

 

’
都
市
計
劃
展
現
了

 
i

p

®l-
o

 
-
藝

階

段

式

的

具

龍

即

是

公

正

的

0
 

一

個
市
區
建
築
目
的
的f

不
因
f

 ( 

貪
聯
邦
建
築
篇
八
十
五
條
之
_

條
件
而
被
准
許
的
。
同

在

福

市

計

劃

$

 5

意
圖
的
證
明
是
不

 

足的。在

第

八

十

七

’八十八
條之

I
w
i

上
一
個
f

的
必
f

。

一 f

祉

的
i

 

高
理
由
在
此
S

籍

S

區

貧

困

的

經

濟

及

社

鑫

蠶

由

而

呈

現

出

。
書

上

’
對

蠢

地

區

的

一

個

正

面

震

 

已
1

蘭

顯

現

出

來

-

聯

邦

行

政

法

院

正

麗

認爲

有

裂

-
個

私

靈

織

企

業

的

徵

收

是

被

充

許

的

。
依

聯

邦

蠢

法

院

的

判

決

(
B
V

 

e
r
f
G
E

 66
,
2
4
8
〔
2
5
7
〕

)如
此
一
種f

 

准
，若
一
企
業
經
由
法
於

I

法

律

而

篇

定

履

行1

般
福
祉

 

之

任

務

並

因

此

而

饕

，
其

將

執

行

-
般
福
祉
S

用

。
因

此

’
有
费

私

人

之

置

在

進

一

 
S

狀
況
中
並
非
不
可

 

能

。
雖

然

人

們

應

認爲
此

一

種

震

不

被

允

許

’
靈

人

經

濟

盖

筆

執

行

生

存

照

顥

及

履

行

公

共

任

務

之

蠢

委

 

託

。
此
亦
需
一
個
公
共
的
目
的
確
保
。
但

這霊
i

以

法

雙

途

徑

；

一
公
法
上
契
約
即
已
足
夠
如
一
九
八
五
¥

二
 

月
九
日
的
計
劃
協
定
即
是
-
個
合
宜
的
手
段
。

2.
在
此
程
f

預
的B

o
x
b
e
r
g

及A
s
s
a
m
s

srd
t
g

城
以
及
朋
馳
公
司
均
認爲
f

之
訴
無
理
由
。

他
們
的
憲
法
評

 

判
基
f

與
巴
登
符
登I

 -
致

。
他

們

—

爲
企
業
土
f

劃
f

現

-
個
市
區
建f

措

施
爲
-
個
被
允
許
的



一
六
六

所

裏

内

容

之

顰

。
朋
費
套
司
提
出

S

細
的
8

 
’壽
在
土
董
的

s

 (
土

董

劃

法

第
六
十
八
條
)
f

 

不

<•
總

之

’
苴
#

塞

本W
h

四

醤

三

項

。
震

葛

法

律

明

文

化

之

要

求

墨

^

^

式
的
具
1

過
程
在
1

 

核

准

的

震

中

而

符

合

之办

以

實

鬵

驗

場

所

努

於

改

置

*

^

需

足

以

作爲
有

利

於

私

人

經

濟

企

業

繁

 

的

理

由

。

IV

、

一
一吕
詞
辯
：

S
i
t

律
師de
 

W
i
t
t

爲
憲
法
訴
願
人
之
代
言
人
。

給

養

’
羅

，
環
境
及
森
林
之
部
長
由
博
士

W
e
i
s
e

及

管

(
R
e
g
i
e
r
m
g
s
d
l
r
e
k
t
o
r
)

 Jaeger

以

蠢

授

 

B
r
e
n
e
r
s

爲
全
權
代
表
代
表
邦
律
師

Dohl ^
t ;

表B
o
x
b
e
r
g

及Assamstadi ®

城
以
及
朋
馳
公
司
發
i

主
管
舆
 

其
全
權
代
表
律
師
教
授

Dolde ^

表
朋
馳
汽
車
公
司
。

?蜃

_

爲

有

雷

的〇

在

_

的

土 

決
地
蠢
的
雲
具
霞
的
蜃

*

邦+̂

b®

I

f

- 
0

於如此

一

 

卻

基

礎

。

^

舉
之
決
定

M

量

本

：

s*
-

四

讐

三

_

 - 

的
囊
口
並
麗
觸
犯
了

 

願
人
基

四
機
一
項
第

一

句

之

基

本

人

權

。



憲
法
評
判
之
審
i

準
爲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四

條

第

三

項

。

所
進
行
程
序
並
無
理
由
審
核
，
如

何

謹

上

來

戴

一

個

規

範

土

肇

劃

或

-
個
土
地
分
攤
。
得
以
探
討
的
僅
是

 

依
聯
—

築
法
第
一
四
四f

聯
結
土
地
重
劃
法
第
八
十
七
一
項
的
市
區
建

f

企
業
土
地
重
剷
。
如

此

之I

種
或

 

許
f

上
並
不
出
現
特
殊
之
困
難
，
若
其
僅爲
了
緩
和
狀
況
中
土
地
取
得
之
結
果
*
使
其
a

te

〖爭
議
擁
有
土.

地
取
得
之

 

權

限

4

在
上
述
狀
況
中
的
土
地
重
劃
範
圍内
可
使
用
之
規
定
正
好
被
引
用爲
土
地
取
得
的
基
礎i

否
其
因
而
足
夠

 

，
將
加
以
探
討
。
市
區

建

雙

企

業

土

地

重

劃

在

此

不

得

被

評

判
爲
基

本

靈

十

四

1

1

項

第

二

旬

意

義

之

所

墓

 

的

内

容

及

界

限

靈

。
不
如
說
它
透
過
國
家
對
鼐
所
有
權
的
i

s

而

表

現

出

乘

它

以

完

全

蠢谣

具

體

蠢

位

 

的

除

去
爲

晨

，
其
透
過
基
本
法
第
十
四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句
加
以
擔
保
。
是
否
相
關
的
地
主
無
面
積
損
失
而
取
得
一
個

 

等
價
之
土
地
補
償
，
對
於
憲
法
的
定
位
則
是
不
重
要
的
。
因
此
在
此
所
論
及
的
企
業
土
地
重
剷
僅
在
其
滿
足
基
本
法
第

 

十
四
條
第
三
項
之
條
件
時
，
才舆
所
有
權
擔
保
合一

致

。

上

個

市

區

建

築

的

企

靈

地

重

劃

首

先

供

應

一

 

S

在

公

共

利

益
内
之

意

圖

的

實

現

’
該

意

圖

在

相

蠢

圍内

 

干

地

狀

況

。
其

所

追

求

之

目

的

在

於

’
取

得

企

業

主
對
此
意
圖
所
需
之
土
地
。
但

這

是

典

型

的

徵

收

。
此
一
種
企

 

業
土

 f

劃
並
不
因
而
喪
失
其
徵
_

資

格

，
透
過
意
圖
所51
起
土
地
之
損
失
特
分
配
在
一
個
較
大
範
圍
的
所
有
權
人

 

上

(
聯

邦

建

築

法

第

一

四

四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一

句

-
土

地

重

劃

法

第

八

十

七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I

句

)

。
透

過

這

樣I

種
措
施

 

來

緩

和

後

果

將

不

能

排

除

他

用

干

預

。
個
別
的
土
地
所
有
人
M
r
若

非

個

別

的

相

關

人

’
則

與

其

他

人

結

合

-
個
團
體

 

—

忍

受

在

他

土

地

上

之

干

預

來

實

現

！

個

與

他

利

益

或

羼

利

益

無

關

之

意

圖

-

i



不

同

於

此

，
§

i

點
並
非
源
自
於
個
別
土
地
之
受®

況
及
源
自
於
面
對
結
構
改
菜
§

施
而
生
的
顧
慮

 

以
^

一
會
團
結
之
義
務
。
因
此
已
誤
認
了

 *
立

法

者

童

我

務

設

定

此

種

所

有

權

人

之

義

務

，
它
依
基
本
法
第
十
四
條
第

 

I

項
第
二
句
獲
疋
所i

之
内
容

及

界

限

。
並

不

存

在

任

一

法

律

規

定

，
其

負

與

所

有

權

人

義

務

，

爲
實
現
在
他
人
利

 

益

所

在

的

目

的

而

將

他

的

土

地

與

另

一

人

交

換

。
不

如

說

’
立

法

者

在

土

地

重

劃

法

第

八

十

七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-
句
中
誤

 

企

業

土

地

重

劃

正

依

一

個

徵

收

許

可

而

定

"
因

此

，
它

憲

法

狀

況

而

不

=

超
越
" .
已

表

明

了

，
以
企
業
土
地
重
劃

 

之
途
徑
來
取
得
土
地
所
—

與
基
本
法
第
十
四
f

二
項
i

的
所
—

之

社

貪

我

務

並

不

符

合

。

2
■在
此
所
論
之
企
業
土
地
重
劃
亦
導
至
基
本
法
第
十
四
條
第

一

 S

一

句
宴
我
之
所S

地

位

的
喪

失
。
土
地
重

 

劃
程
序
的
參
預
人
{元
全
^
^
份
喪
失
其
土
地
並
基
本
上
在
其
土
地
被
企
業
所
需
而
失
去
後
，
依
土
地
重
劃
法
第
八
十
八

 

條
第
四
與
第
五
款
取
得
一
個
等
價
的
土
地
或

I

個
損
失
補
償
。
在
其
中
存
在
著
一

 

f

個
別
所
有
權
的
行
動
使
具
體
法

 

律

—

產

生

變

動

.
，
所

W
!

價
値
取
代
了
具
體
所
有
權
存
在
的
地
位
。
此
i

徵
著
徴
收
；
因
爲
基
本
法
第
十
四
條
第

 

i

項

第

一

句

之

所

慕

摁

保

確

保

個

別

所

蠢

人

擁

有

的

具

體

存

在

。

在
所
進
行
程
序
備
受
爭
謙
的
市
區
建
築
土
地
重
劃
之
命
令
卻
非
因

S

入
有
關
土
地
所I

人
的
所
i

剝

奪

。
 

它
仍
是
憲
法
審
核
的
標
準
對
象
。
行
政
決

定

’
其
在
狹
義
上
先
於
徵
收
程
序
以

f

有
關
依
基
本
法
¥

四
條
第
三
項

 

憲
法
上
要
求
的
徵
收
程
序
存
在
著
拘
束
效
力
，
f

此
規
定
寐
衡
量
(比
較

B
v
e
r
f
G
m

4
5
.
2
9
7
〔
3
1
9
f
.〕

；5
6
.
2
4
9

〔
 

2
6
4f

w

r

依
聯
邦
建
築
法
第
一
四
四
條f

聯
結
土
地
重
劃
法
第
八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的
市
區
建
築
土
地
重
劃
命
令
在
此

 

判
決
上
呈
現
了

 r

徵
收
法
上
的
先
效
」

’
因爲
它
最
終
地
—

更
進
的
程
序
有
效
地
決
定
在
要
求
他
人
所
—

下



的
意
圖
之
實
現
。
它

展

現

了

震

法

上

的

r

 M

決

定

」
並

努

及

至

土

地

重

劃

計

劃

之

執
S

定，
其
重
土
 

地
w
a
r
n

 (
土

警

劃

法

第

五

十

八

，
六
+1

條

)

。
以
其
存
在
力
依
其
理
由

f
e
w

 

I

響

此

意

圖

必

要

的

徵

收

之

 

允

許

(
基
本
的
行
政
處
分)
•
，
進
一
步
的
徵
收
步
驟
得
以
不
再
對
抗
意
圖
之
不
准
0

如

此

-
個
徵
收
法
上
的
先
效
並
非
已
由
企
業
土
地
重
劃
助
其
實
現
的
都
市
計
劃
發
展
而
成
；
因

爲
此
並
非
涉
及
有

 

關

I

個
徵
收
允
許
之
有
效
證
詞

C
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在
受
訴
的
判
決
中
正
確
地
指
出
了
城
鄉
計
劃
者
的
缺
乏
徵
收
權
限
。
 

而
且
依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的
觀
點
都
市
計
i

受

露

第

六

權

-項
’
第
七
條
的
市
區
建
霉
量
命
令
’ 

而
非
徵
收
准
許
的
現
行
原
理

*

 土
地
取
得
之
問
題
因
此
正f

歸
展
於
土
地W

S

程

序

=
由
此
單
純
法
上
之
評

 

判
爲
出
發
點
。

並
且
基
本
人
權
上
亦
要
求
一
個
充
份
的
及
S

的
權
利
保
護
，
憲
法
上
的
審
核
不
應
在
計
劃
決
定
之
具
體
施
行
後

 

才

開

始(
v
g
l
.

 BV
e
r
f
G
E

 45
,
2
9
7
〔
3
3
3
〕
I
n
n.
w
.
N
:

)

。
相
反
的
見
解
誤
解
了
市
區
建®

地
重
劃
命
令
的
拘
束
特

 

貿

。
若
其
徵
收
法
上
的
先
效
已
達
到
’
則
應
足

夠

’
它
僅

f

的
及
尚
非
實
際
的
镯
及
私
法
秩
序
(<;
g
.

d

a

z

u BV
e
r

 

f
G
E
_
a
.
a
b
.,
s
-319)

 0

3.
因
爲
在

此

受

訴

籍

施

符

合1)

與2
)

所
列
之
條
件
，
它
乃
依
基
本
法
第
十
四
條
第
三
項
來
評
斷
。
是

否

雪

訴

 

顧
人
在
預
見
的
土
地
補
償
中
期
待
一
個
土
地
面
積
扣
除
與
否
，
則

不
重
要
。
在
土
地
重
劃
決
議
所
設
定
的
及
也
由

B
o
x
b

 

6
吕

與

>
5
5
|
5
丈泽
在
憲
法
之
訴
程
$

所
持
之
見
解
’

-
個
徵
收
將
已
因
此
而
不
存
在
’
因

爲
朋
馳
公
司
在
土
地
重

 

劃
區
擁
有
足
夠
之
土
地
’
以
讓
所
有
參
預
者
得
到

一

個
等
價
的
土
地
補
償
，
此
說
將
誤
基
本
法
第
十
四
條
第

i



-
七
0

句

確

保

個

別

所

有

權

人

現

存

具

襲

況

不

列

考

慮

(
B
v
e
r
f
G
E

 38
,
1
7
5

〔
loo
l
〕
r

是
否
以
及
在
何ag®

圍
產
生
一
個

 

土

地

補

償

，
是
一
個
計
劃
決
定
執
行
的
問
題(黎

：我
的
徵
收
程
序
，

v
g
l
.
B
v
e
r
f
G
E

 45
,
2
9
7
〔
3
2
1
f

 .〕
)
；
其
中
僅
 

涉
及
有
關
依
基
本
法
第
十
四
條
第
三
項
第
二
句
所
命
的
補
償
之
度
。無
土
地
面
的
等
價
土
地
補
償
因

 

此
對
土
地W

g
g

徵
收
法M

不

具

有

任

何

囊

。
覆

上

徵
§

件
因
此
不
可
替
代(v

g
l
.

 BV
e
r
f
G
E

 38
,

 17
5

〔
 

s

 :56,249
 

〔
260f

_〕

)

。

反
對
土
地
重
劃
徵
收
之
特
質
而
有
裂
試
鬵
段
亦
不
屢
引
點
的
贅

i

然
此
種：W

W

 土
地
重

 

劃
法
第
六
十
八
條
找
到
了
一
法
律
上
的
具
體
化
。
以
此
規
定
立
法
1

地

追

求

’
澄
清
以
一
土
地
結
合
之
權
利
的

 

<!

叩
運
之
目
的
。
而
非
對
於
在
此
受诉
之
企
業
土
地
重
劃
憲
法
定
位
賦
與
其
}

^

。
僅
基
本
*

+
-

四
^
^
三
項
在
此
作

 

爲
標

準

。
而

後

’
企
業
土
地
重
劃
徵
收
法
上
之
地
位
基
於
他
®

V
W

無

問

題

。

縱使以法院之

C
o
n
t
e
r
g
a
n

裁

爾

彥

亦

無

法

改

霱

此

&

判(BverfGE

 42
,
2s

)

。
霆

法

 

院

並

不

將

由

一

個

私

法

的

比

較

而

生

的

要

求醤
成

毚

所

規

蠢

付

要

求

視爲
農

-
因
爲
它

缺

乏

有

認

他

人

利

 

益
之
典
型
權
利
剝
奪(v

g
l
.

 Bv
e
r
f
G
E
.
a
.
a
b

:
s
.299)

 

〇

但

如

此

-
種
卻
存
在
此
所
論
及
的
企
業
土
地
重
劃
。

I

、

爲
實
現
都
市
計
劃
所
指
示
的
試
驗
路
段
的
土
地
i

命
令
不
<
§
本

四

S

三
項
之
規
定
。
 

丄
這
卻
與
㈣

訴

願

人

意

見

相

左

卻

不

因

馨

出

，

一

麗

人

的

徵

收

效

〒

透

_

爲

企

華

王

雙

城

 

馨

*H

生

了

。



1

_

法

院

對

有

利

於

私

證

織

的

企

霞

收

准

許

之

問

題

迄

<

s

s

最
終
的
表
明
。
然
而
它
在
對
能
源
經

 

濟

法

第

十一

條
第
一
項
的
判
決
中
認爲
’
若
透
過
*

^

樣

而

將

履

行1

輸

祉

之

任

務

鐘

給

如

此

一

個

 

企
業
並
因
而
確
保
，
：

入
一
般
使
用
時

(BverfGE

 66
,
2
4
8

〔K

7
〕
r

則
此
f

以

允

許

。
此
種
說
法
已
足
以
認

 

知

*

在
判
斷
一
徵
收
的
合
憲
性
並

I

縫

予

受

益

者

決

聖

的

薹

我

。
勿

寧

說

，
基
本
i

十

四
観
三

項

要

求

一

個

合

 

霧

的

徵

Y

 -
般
福
祉
1

，在
法
律
的
規
定
或
以辕
爲
基
礎
上
應
可
找
到
其
具
體
的
型
態
(
?
乌
^
£
 2
4
,
3
6
7
〔
 

4
0
3
f
.〕

；3
8
,
1
7
5
〔
180〕

；5
6
’24-9〔

2
s
l
f
o

 )
。
歷

種

透

過

基

本

法

所

預

定

及

透

過

立

法

者

充

分

確

定

的

晨

之

 

徵
收
是
必
要
的
’
依
文
獻
切
中
的
見
解
，
是

否

它

追

眾

一

 f

利
於
私
人
或
公
共
行
坎
王
體
’
難

於

憲

法

上

的

判

斷

 

並

非

是

決
定
性
的(

v
g
l
-

 Papier

 ir
:Mallnz /

B
r
i
g
,G
r §

d
g
e
s
e
t
z
,A
r
t
.l 4

 Rd
n
r
.4

9
9
f
f
w

。

|

有
利
於
私
人
的f

，
在

其

中

，
強

制

地

將

所

墓

由

i

公
民
轉
交
至
另i

，
而
其
僅
間
接
提
供
公
共i

並

 

有

醤

度

濫
f

虞

而

加

重

弱

者

蠢

，
則
產
生
憲
法上
特

別

的

問

題

。
在

此

’
應

提

出

，
憲

法

所

負

與

民

主

蜃

的

 

立

法

者

議

所

有

權

秩f

責

任

。
這

一

如

憲

法

法

院

已

在

續

車

判

籠

述

般

(
B
v
e
r
f
G
E

 56
,
2
4
9
〔
2
6
1
〕

)i

律

 

上
應
確

定-

對
於
何
種
意
圖
，
在

何

種

條

件

下

备

於
何
種
目
的
才
得
以
徵
收
。
在
^
^
?
^
私
人
的
徵
^
5
-
不
應
忽
視

 

’
此

種

—

不
i

 一
公
共
行f

體

’
其
直
接
履
行
國
家
的
任f

因
此
其
行
爲
受
所
有
涉
及
之
法
律
的
拘

1
8
^
-

基
本

 

上
在
使
用
法
秩
序
賦
姐
(他
的
私
法
自
治
下
追
求
自
己
的
利
益
。

n

疋
否
以
及
對
於
3

意

圖

應

准

予

此

|

種

徵

收

，
立
法

 

f

明
確
地
決
定
。
亦

私

人

的

徵

收

一

^
保
，
可
達
到
並
長
期
確
§

施
之
一
般
利
益
所
在
的
目
的
.，如
 

此
一
般
福
祉
才
可
要
求®

 

〇

若
私
人
企
業
經
爵
象
已
屣
之
於
一
般
承
認
生
存
照
顧
的
範
圍
，
如
在
交
通
或
給
養
營



運

之

範

圍

，
則
這
已
足
夠
，
若

其

已

設

定

充

分

的

預

防

措

施

&

規
定
地
履
行
自
己
所
提
出
的

r

公
共
的
」
任
務
( 

B
V
e
r
f
G
E

 66
,
2
4
3
〔
2
5
8
〕

)
。f

地
f

 一
般
福
祉
用
非
源
自
於
企
業
對
象
本
身
，
而
是
一
如
在
此
僅
源
自
於
 

企
業
行
爲
的
間
接
結
果
時
，
則
光
此
種
預
防
措
施
仍
是
不
夠
的
。
必

f

僅
間
接
被
履
行
及
因
此
不
是
從
一
開
始
即
明

 

顯
的
徵
收
固
的
之
法
律
的
具®
化
提
出
特
別
的
要
求
。

2.
正
好
在
此
事
務
狀
況
下
基
本
法
第
十
四
觀
三
項
第
二
句
要
求
一
個
如
此
清
楚
法
律
之
徵
收
目
的
的
描
述
，
使

 

有
關
徵
收
准
許
之
決
定
不
交
至
行
政
的
f

。
此

外

須

-
些
不
同
的
實
質
法
及
程
f

上
之
規
定
來
確
保
’
在
公
共
福

 

祉
—
受
徵
收
人
—
受
益
者
的
利
益
三
角
中
於
法
律
前
顧
及
比
例
原
則
以
及
平
等
原
則
並
特
別
仔
細
地
受
徵
收
必
的

 

審

核

。
最
後S

必
要
的
是
，
企
業
所
追
求
行爲
之
公
共
福
祉
關
聯
並
非
僅
是f

的

反

射

，
而
是
應
長
期
被
擔
保
(
 

<
9
1
.

 Be
r
f
V
G
E

 38
,
1
7
5
〔
1
8
0
〕

)

。
因

此

，
受
益
私
人
之
法
律
上
預
設
的
—

法
拘
束
在
公
共
福
祉
目
的
是
必
要
的

o

在

此

探

討

之

措

施

並

不

能

滿

足

這

些

條

件

。
旣
不
存
在
S

於
所
追
求
徵
收
目
的
的
一
個
足
夠
充
分
之
法
律
基
礎

 

3

，
亦

不

存

在
i
l
®

疋
基
—

收

條

件

及

其

調査
程

受

規

定
㈦
，
亦
不
存
在
確
保
徵
收
目
的
之
足
夠
的
法
律
預
防

 

措

施

。
a)
以
在
此
所
述
的
企
業
土
地
重
劃
應
可
達
到
改
善
i

的
經
濟
結
構
。
此
攸
關
在
一
結
構
虛
弱
地
區
創
造
工
作

位

置

。
是

否

I

法

律

規

範

-
其
足
以
在
有
利
於
一
個
可

I

般
描
述
的
目
的
下
准
許
一
徵
收
並
符
合
充
分
—

的
巌
法
要
求



，
則

是

霤

籠

的

-
然
而
此
問
題
_

在

此

進

一

議

討

’
因

爲
立

法

者

迄

今

已

馨

此

蠶

雙

異

性

之

目

的

非

屬

 

以
達
成
之
任
務
。1

行

政

法

院

之

認

爲

定

已

提

供

1

1

分
的
徵
蠢
礎
之
觀
點
，則
不
符
 

合
f

的
觀
點
。是
否
聯
邦
立
法

®

有

關

經

濟

義

之

規

定

—

制
定
，則
不
重
要
。緦
之
，在
 

此

所

追

求

的

震

■

不

得

取

之

於

聯

護

_

。
若
將

i

l

i視
爲
足
_

 ’
 
T

如
同
憲
法
訴
願
人
切S

明

 

以
在
結
弱
區
有
利
於
私
企

i

i

不
使
用
以
企
業
土
地
重
劃
之

S

來
貫
撤
任
一
土
地
之
強

 

迫

交

換

。
築
書
八
十
五
靈
一
項
指
出
依
法
可
徵
收
之
目
的
。
在
此
列
僅
單
單
此
規
定
的
第

I 

款

：
符

合I

 f

市

計

用

一

 土

地

之

晨

"
在
此
規
定
中
並
無
看
到
立
法
者
可
以
改
善
最
經

 

露
構
及

在

有

利

於

私

人

來

創

造

工

作

位

置

而

決

定

I

f

。
上
述
的
都
市
計
劃
已
因
缺
乏
法
律
資
格
而
不
適
合
，
替

 

代此-
種決定
。

曰

蓮

如

：！ f

述一
J
S
W
：

法
院
一
致
的
意
見
雖
受
此
公
正
考
量
公
共
及
私
人
間

 

相
互
利
益
之
的
拘
束

 >
 但
卻
f

徵
收
現
行
原
理
許
可
的
拘
束
。
它

3W
S

明
土
地
所
用
的

方

式

。但若在 

建S
S
S

引
計
劃
的
及
徵
收
法
上
的
問

S

 ’
則
它
就
無S

定
公
共
四
|三

1 

句

中

。
加

上

，
也
不
允
許
城郷
行
政
®

立

法

者

來

蓮

允

許

的

公进

镜
f

務

之

-
徵

收(
B
v
e
r
f
G
m
5
6
-
2
4
9
〔
2
6
1

 

f
-〕

。
但

若

董
S

此

種

權

限

，
則
人
們
即
可
視

I
徵
收
爲
准
許
的
，
因
爲

它

有

助

於

貪

計

劃

攫

選

蠢

此

 

一
種
的
使
用
-
土
地

；
則

將

靈

霸

徵f

 

m
u
m
s

城

鄉

章

蕭

蜃
f

。

無
可
置
疑
的
’
建

内

容

上

充

分

—

過
法
律
而
表
現
出
來
。
依
聯

S

築
f

 

1

1

三
項
铖
鄉
在



一
七
四

對
於
市
區
建
變
發
展
暴
序
的
必
要
下
可
提
出
建
計
剌
。
依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的

e

■

建w
s

計
劃
依
城

 

方
案
是
必
要
時
’則

蓮

務

(
v
g
l
.

 Bv
e
r
w
G
,
D

o:v
l
9
7
1
1
，
s
_
s

3
)

。
計

體

不

先

有
内
容

之

預

定

 

。
其
依
聯
邦
建
築̂

K

 

1

條

第

四

項

需

適

應

區

義

序( R
a
i
r
d
n
u
n
g
)

 

劃

(
L
a
l
s
p
l
a
i
g
)

的

慕

。
 

這

些

晨

是
G

過
程
i

果

，
其
源
i

l

略
描
述
及
部f

互
矛
盾
的
原
理
中
(

v
g
l
.
®
^

秩二條 

了

在

聯

邦

謹
S

 -霞
六
項
所
擁
有
的
計
劃
準
則
，
其
包
括
所
有
公
共
利
益
及
因
此
包
括
相
互
衝
突
的
 

利

益

，
以

及

在

i

七
項
所
規
定
的
考
量
命
§

不

能

本

法

¥

四
條
第
三

f

 

I

旬

 

意

義

下

之1

般
福
祉
的
®
^
®
^
。
任

|

公
共
利
益
對
一
徵
收
而
舌
揭
不
足
夠
；
自
由
確
保
的
所
有
權

1
^

 

(
B
v
e
r
f
G
E

 

.
2
4
,
3
6
7

〔38
9
〕

)相
反
地
要
求
一
特
別
重
要
的
’
急
迫
的
公
共
利
益
：
僅

與

此

符

合

時

笔

許

剝

奪

篇

(P
a
p
i
e
r

 

i
n
:

 Ma
u
n
z
/
B
r
i
g
.

 

G
r
u
n
d
g
e
s
e
t
z
.
R
d
n
r
.

 

5
0
5

 zu

 Ar
t
*

 

1
4
S
G
u
n
t
e
r

 Hi
n
w
e
i
s

 au
f

 Bs
h
m
e
r
.
B
v
e
r
f
G

rn5
6
.
2
6
6

 

〔

.y
4
〕；a

b
w
.M
.)

 〇

在
聯
邦
建
築
法
第一

擔

六

項

第

二

句

所

論

及

的

經

濟

’
襲

’
水
電
供
應
以
及
農
業
及
*

^

濟

之

利

雜

爲

 

W
O
s
S

準

則

之

一

糧

具

有

計

劃

法

上

而

非

叢

法

上

的

意

義

。
同

證

，
聯

S

築

法

第

-
擔

六
i

二
句
，
 

依
此
農
業
或
濟
所
使
用
之
面
積
僅
在
必
要
的
範
圓

内
得
以
羅
及
要
求
其
他
的
使
^

^

並
無
提
供
任
何
論
 

證

。
雖

然

’
計

劃

確

定

啲

鑛

基

此

規

定

裏

務

’
髭

利

益

以

鬵

比

重

設

定

在

其

考

畢

.
，
但
由
此
卻
不
8

出

 

-
要
求
農
業
及
8

經l

使
用
之
面
積
在
相
當
的
範
圍内
S

摟

®

^

之

都

市

驗

因

而

同

時

擁

有

1

徵
收
的
有

 

效

理

由

。



i

般

福

祉

之I

個

更

進

的

法

律

之

播

述

同

靡S

由

聯
譲

築

塗

九

條

聯

結
i

市
計
劃
可
能
内
容
之
建
築

 

使
里
叩
令
的
規
定
顯
示
出
。
雖
然
無
可
否
認
的
’
城
郷
的
瑕
成
櫂
限
透
過
這
些
規
範i

限

.
，
然

而

丄

個

法

律

的

拘

 

束
計
劃
者
於I

進
地
可
靈
的
-
個
別
的
公
共
靈
之
不
因
愿
成
聖
所
顰
的
義
的
並
包
括
典
型
化
的

 

建

築

攮

述

之

確

定

。
建
築
使
黑
令
第
九
及
十
一
條
有
關
工
業
區
及
其
它
特

I

之

規

盡

不

擁

墓

本

法

罕

四

 

條

第

三

奮

二

旬

所

要

求

的

法

律

基

礎

。
建

築

使

湯

令

第

九

條

僅

論

及

有

關

有

助

於

業

者

襲

之

H

業

區

-
第
十
一
 

條

論

及

僅

有

關

重

大

地

區

別

於

」
第
二
至
第
十
條
所
稱
建
築
區
的
特
別
地
區
.
，
第
二
項
所
救
述
的
使

®

^

並

 

不

符

合

以

促

進

經

濟

釐爲
目

的

的

營

業

設

置

之

晨

。

聯
邦
建
築
法
第
！四
四
條

f

的

概

念

「
市
區
建
築
措
施

J

同
f

不
能
獨
立
地
具
體
化
徵
收
法
上
的
公
共
福
祉
利

 

益

。
此
特
別
地
由
成
立
的
歷
史
顯
示
出
。

V
i
l
a

之
部
份
(聯

S

築
法
第
一
四
四
條a
至
一
四
四
條f

)
於
一
九
七
六
 

年
以
補
充
條
款
方
式
引
入
聯
—

築

法

〇

其
$

部
份
毫
不
改
變
地
接
受
了
市
區
建
築
運
輸
法
第
六
十
四
至
七
十
條
的

 

客

觀
内
容(

v
g
l
-
B
T
D
r
u
c
k
-
s
^
s

 zu
 Nr

.
6
2
)

。
聯

謹

築

法

第

-
四
四
條f

取
代
了
市
區
建
築
運
輸
法
第
七
十

 

條

的

位

置

。
此
規
定
了
-
城郷

依

土

地

重

劃

鋈

八

十

七

籍I

蠢

由

較

高

靈

同

意

’
在
符
合
土
地
重
劃
 

法
第
八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的
其
他
條
件
下
'
f

於
一

整
頓
或
發
展
措
施
而
靈
地
或
時
，得
以
申
人
一
土
 

地
重
劃
程
序
•，
其

他

方

面

，
該
規
定
基
本
上
符
合
了
現
行
聯
邦
建
築
法
第

1

四
四
條
f

之

規

定

。
在

發

展

措

施

中

(
市

 

區

建

築

法

第

一

議

三

項

)
德

關i

-以
改
纛

區

及

住

居

結

構爲
晨

並

因

此

歸

屬

市

區

建

築

藤

可

理

解

之

概

 

念

的

措

施

。
不
但
在
整
頓
亦
在
發
展
區
域
皆
產
生
徵
收
的
問
題
。
整
頓
及
發
展
措
施
主

W
I

本
上
是
城
鄉
。
市
區
建
築

一七五



一
七
六

運
輸
法
第
七
十
條
的
原
本
規
定
聯
結
土
地
重
劃
法
第
八
十
七
條
第

I

項
因
而
顯
出
一
個
和
諧
的
一
致
性
：
城郷
對
於
那

 

些
市
區
建
築
運
輸
法
已
解
釋
可
准
許
徵
收
的
措
施
得
以
申

t

;f

止
業
土
地
重
劃
而
無
需
使
「
徵
收
的
其
他
准
許

J

之
問
題

 

取
之
於
土
地
重
劃
法
第
八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的
構
成
要
件
前
提
上
。
納
入
聯
^

®
築
法
而
產
生
的
整
頓
及
發
展
措
施
概
念

 

的
分
離
以
有
—

「
市
區
建
築
措
施
」
之
新
概
念
打
破
了
這
種
關
聯
性
。
但
由
此
不
得
因

i

論

，
徵
收
權
可
依
聯
邦

 

建
築
法
而
擴
充
或
丨
聯
邦
行
政
法
已
駁
斥
的
I

依
土
地
重
整
法
第
八
十
七
條
第

I

項
放
i

收
許
可
之
條
件
。
聯
邦
建

 

築
法
第
一
四
四
條f

僅
提
示
丄
市
區
建
築
及
一
有
關
的
土
地
重
劃
僅
被
准
許
來

W

現
嚴
格
意
義
的
土
地
整
頓
之
措
施

 

。
總
之
此
規
定
亦
如
同
聯®

築
法
之
其
他
規
{
i

不
符
合
一
種
爲
改
善
經
衡
纏
及
創
造
工
作
位
置
的
徵
收
。
就
此

 

應

需

立

法

者I

個
明
確
的
決
定
，
宜
(超
出
&

市
區
建
f

利
益
外
而
接
受
經
濟
及
一
般
結
構
政
策
的
問
題
。
對
於
如

 

此

-
植
決
定
之
存
在
並
無
任
何
支
樓
點
。
聯
i

築
法
之
規
定
有
助
於
城
鄉
土i

上

的

發

展(
A
r
t
.
7
4

 Nr
.

5

G
G

 

-
B
v
e
r
f
G
E

 3
4
,
1
3
9

t—l
1
4
4l_l
.)但
非
助
於
實
現
市
區
建
築
重
要
的
任
何
措
施
。

同
f

，
聯
邦
建
築
法
第
八
十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，
第
八
十
七
條
第
三
項
與
第
八
十
九
條
所
規
定
有
利
於
城
鄉

 

之
暫
時
的
徵
收
亦
不
能
導
出
’
 
r

f

區
域
的
經
濟i

之

目

的

已

設

定

在

聯

靈

築

法

中

。
依
聯
i

築
法
第
八

 

十

九

條
城
郷
奮
？

轉
售
其
所
擁
有
之
土
地
，■若
營
求
土
地
而
追
求
的
目
的
可
得
實
現
時
。
該
規
定
的
第
二
款
規
定

 

了

，
土
地
依
都
市
計
劃
屬
及
目
的
之
標
準
並
顧
及
更
大
範
圍
之
人
民
而
轉
售
給
在
適
當
時
間

内
有
i

使
用
該
土
地

 

之

寒

王

。
最

後

’
第
三
款
規
定
’
城
鄉
經
由
不
同
法
型
態
，
此
外
亦
經
由
依
房
屋
所
有
權
法
設
定
繼
承
建
麵
或
權
利

 

’
而
得
以
履

I
t
K

轉

售

義

務

。
該
條
文
僅
在
，
若
人
們
在
土
地
及
土
壤
之
社
會
重
分
配
中
—

其

任

務

’
才
可

理

解

。



因

此

，
它
處
在
帝
國
住
居
法
，
帝
國
家
宅
法
，
邦
的
土
壤
改
良
立
法
以
及
建
地
取
得
法
的
§

中

(m
in

z
el

 

h
e
i
t

 bei

 

Fr
ey

,

 Di
e

 Ve
r
f
a
s
s
u
n
g
s
m
a
s
s
i
g
k
e
i
t

 de
r

 ts
n
s
i
t
o
r
i
s
c
h
e
n

 En
t
e
"
i
g
u
n
g
,
1
9
8
3
)

。
由
徵
收
之
此
種
法
律
上
明

 

文
化
方
式
不
得
因
而
推
出
’
立
法
—

欲
允
許
爲
改
i

濟
結
構
的
一
種
徵
收
。
意
即
上
述
狀
況
亦
適
用
之
。
若
在
此

 

已
選
擇
了
土
地
重
劃
程
序
形
式
則
絕
無
理
由
’
將
城
郷
徵
收
來
的
土
地
轉
變
成
「
使
用
之
準
備
」

(
聯
邦
建
築
法
第
八

 

十

五

條

第I
 
,■
二
款
的
交
替
使
用
)
；
可
考®
^
僅
是
一
種
土
地
直
接
的
轉
交
至
想
要
及
有
能
力
合
乎
計
劃
使

K
-
H

地

 

的
朋
馳
汽
車
公
司
。
城
鄉

B
o
x
b
e
r
g

及A
s
s
a
m
s
t
a
d
®

透
過
聯
邦
建
築
法
第
一
四
四
條f

第
一
項
第
四
句
才
可
中
問
介

 

入

-
就
此
城
鄉I

疋
土
地
重
劃
法
第
八
十
八
條
意
義
的
企
業
主
體
。

最
後
聯
S

築
法
第
八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並
不
包
括
在
此
所
追
求
的
徵
收
I

。在
建
築
法
的
文
獻
乎
一
致
認
 

爲

’
聯

邦

建

築

法

第

八

十

七

條

第
I

項

中

的

「
-
般

福

祉

」
概
念
與
基
本
法
第
十
四
條
第
三
項
第
一
句
中
的
相
關
概
念

 

符

合

或

依

附

之(
S
c
h
m
i
d
t
-
A
s
i
a
n
n

 in:

 Er
n
s
t
/
Z
i
n
k
a
h
n
/
B
i
e
l
e
n
b
e
r
g
,

 Bu
n
d
e
s
b
a
u
g
e
s
e
t
z
.
R
d
n
r
.
1
2
z
u

 &8
7

 

B
B
a
u
G
;
B
r
u
e
g
e
l
l
n
/
p
o
h
l
,
B
u
n
d
e
s
b
a
u
g
e
s
e
t
z
-

 AN
m
.
I
l
b

 zu

 &8
7

 BB
a
u
G
;

rr:r
n
s
t
/
H
o
p
p
e
,

 D
a
s

o:f
f
e
n
t
l
i
c
h
e

 

B
a
u
l
u
n
d

 Bo
d
e
n
r
e
c
h
t
.

 Ra
s
p
l
a
n
u
n
g
s
r
e
c
h
t
.

ro.
A
U
f
l
:

 Te
x
t
z

—l.f
f
e
r

 64
5
〕

。
該
規
定
單
獨
並
無
給
予
依
聯
邦

 

建

築

法

第

八

十

五

條

以

下

之

徵

收

權

的

具

體

界

限

。
因

此

-
「

I

般

福

祉

」
之

認

可

將

假

設

，

r

改

靈

濟

結

構

」
之

 

i

在

聯

邦

建

築

法

之

其

他

規

定

清

楚

地

可

找

到

明

示

。
但

如

前

所

述

卻

非

如

此

。

b)
聯
3

築
法
對
在
此
所
追
求
的
目
的
並
無
規
劃
徵
收
，
也
指
出
了
其
調

査
必
要
前
題
及
程
序
有
關
規
定
的
缺

 

失
。
雖
然

徴
收
機
關
在
其
市
區
建
築
設
定
中
受
都
市
計
劃
的
約
束

 '
但
因
爲
建
i

引
計
劃
並
非
以
其
強
制
地
實

一
七
七



一七八

現

的

要

求
爲
定

位

，
徵

收

機

關

應

獨

自

地

及

不

依

賴

地S

徵

收

前

提

之

具

備

與

否

。
在

此爲
改

善

經

濟

結

構

及

創

造

 

工

作

位

置

以

一

都

市

計

劃爲
基

礎

所

意

圖

的

徵

收

應

將

其

S
I

疋
與
其
他
的
，
市

區

建

築

外

的

利

益

一

併

考

都

市

計

 

劃

^

S
彿

可

安

排

此

考

量

。
就

此

’
聯

邦

建

築

法

旣

非

提

出
内
容

的

預

定

，
其

亦

無

提

供

對

於

如

此

一

個

超

出

它

範

 

圍

任

務

勝

任

的H
具

。
對

於

轉

變

在

此

所

追

求

之

經

濟

及

糧

政

策

—爲

j

具

體

意

圖

亦

即
爲
公

共

福

祉

的

現

賁

化

 

’
則

至

少

需

法

律

的

規

定

’
其

提

供

評

斷

個

別

相

互

矛

盾

利

益

的

支

撐

點

。
它

應

確

保

’
旣

非

立

法

者

f

»
接

地

或

 

一

簡

單

地

有

資

格

的

機

關

在

一

適

當

的

程

度

亦

在

意

圖

必i

的
下
著
手
於
所
有
公
共
福
祉
觀
點
及
矛
盾
利
益
的

整

霉

量

。

在
此
不
適
當
規
定i

用
對
上
述
案
件
産
生
了
憲
法
所S

擔
保
不
能
公
正
地
實
現
.
.
在
建
築

2
^

程
序
機
關
—

 

在
規
範
審
核
中
取
得
行
政
法
院
及
在
受
訴
的
決
定
中
取
得
—

行
政
法
院
之
同

T

是
以
在
此
徵
收
條
件
不S

核
爲

 

初

發

點

。
依

此

，
對
都
市
計
剷
的
論
證
僅
包
括
嘉
構
政
策
的
考
量
及
在
聯
邦
藝
法
第
一
條
第
七
項
所
規
定
公
益
及

 

私
益
有
計
劃
的
衡
置
涉
及

I

個
必
要
的
土
地
營
求
則
由
土
地
重
劃
程
i

處

理

。
但
在
此
程
$

 
土

地
重
劃
機
關
認

 

爲
i

個
徴
收
是
否
准
許
則
不
必
耍
的
，
因爲
一
個<

止
業
土
地
重
整S

無
法
避
免
徵
收
及
土
地
去
除
的
。
它
僅
在

 

都
市
計
劃
中
以
結
構
政

爲

§

下
才
著
手
於

一
有
關
的
審
核
。
與
此
相
反
的
，
土
地
重
劃
法
院
認

爲
，
雖
秋
f

 

於

-
徵
收
應
有
一
此
_前

提

’
但
其
准
許
非
由
土
地
重
劃
機
關
決
定
’
而
是
相
反
地
在
都
市
計
劃
程

f

決

定

之

。
依
事

 

務
狀
況
城
鄉
在
都
市
計
劃S

認
爲
有
關
徵
收
之
准
許
受
§

土
地
重
劃
機
關
’
縱
若
此
概
念
並
不
出
現
在
建
築
計
劃

 

理
由
中
。
聯
邦

行
政
法
院
認
爲
一
土
地
重
劃
僅
在
’
若
其
實
現
在
土
地
重
劃
程
序
外
所

准
許
的
一
徵
收
’
才
在

允
許
之



列
。
就
此
，
不

得

在

建

程

序

-

®

疋
僅
由
土
地
重
蜃
關
決
定
之
。
這
在
土
地
重
劃
決
議
之
量
的
基
礎

 

透
過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-
其

准

許

僅

一

依
理
由
而
非
個
|

關
的

®

在
必
要
性
的

i

爲
之

，
可

看

出

。

—

後

’
 

法

套

旣

未

對

在

此

所

努

的

蜃

m
s

設
定
長
期
確
保
的
預
防
措
施
’
亦
無
對
此
確
保

 

措

施

創

造

篇

的

基

礎

。

.
聯
邦
建
讓
基
本
上
認

爲
在
計
劃
實
現
後
，
徵

收

目

的

藉

長

馨

達

成

暫

時

震

的

案

件

中

法

第

 

八
十
五
擔
一
項
第
一
款
及
第
二
款
’
第
八
十
七
擔
三
項
)
土

地

及

土

壤

分

配

的

霞

晨

’
若
麓
依
聯

 

邦

建

築

霞

八

十

九

條

盡

苴

轉

售

之

義

務

時

(
比

較

聯

麗

築

德

一

〇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〕

，
則
視

爲
已
逹
到
。
 

法
律
並
無
規
定
對
後
之
拘
束
。不

i

此

地

-
由
建
築i

八

十

七

請

二

項

第

二

句

旣

不

顯

示

’
 

一

個
徵
收

 

申
請
人
f

人
相
®

 ’
在
適
當
的
期
限内
照
f

的
目
的
去
使
用
土
地
，
由
建
築
法
第
八
+
^
簾

二

項

第

一

句

亦

 

不

顯

示

，
建
f

 

在
一
暫
時
徵f

面
對
於
城
鄉
應
課
人f

 ’
他
在
適
當
的
期
限内
—

市
_

之

獲

疋

中

>
 

土
地
將
依
他
的
§

及
目
的
使
用
。
這
些
規
定
應
僅
擔
保
’
在
被
徵
收
土
地
上
的
建
築
意
圖
在
可
預
見
的
時
間

内
實
現

 

0

 I

徵
收
i

之

規

定

’
其
超
出
狹
義
上
之
此
種
市
區
建
築
的
利
益
’
亦
即
意
圖
之
單
純
實
現
之
外
’
並
不
包
括
在

 

聯S
i

築

法

中

。
它
們
也
不
因
此
而
是S

的

，
因爲
—

如

^

行

政
S

所
認
爲
f

朋
馳
公
司
S

濟
力
提
供
擔

 

保

-
公
共
福
祉i

透

過

試

驗

路

段

合

乎

計

劃

的

設

盡

透

過

甘

萇

期

的

經

營

上

將

可

達

到

。
如

此

一

種
對
於
私

 

的
徵
收
受
益
者
「預
支
的
信
任
」
—
其
在
個
疋
合
理
的
丨
包
括
就
此
所
必
歷
刖
提
應
至
少
法

f

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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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
法
上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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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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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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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

保

徵

收

目

的

i

爲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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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
規
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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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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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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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
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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讒

之

時

間
内
呈

現

則

排

除

於

外
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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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
其

准

許

的

-
問

題

’
亦

親

嬰

(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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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
題

’
它
在
此

 

亦
不
可
缺
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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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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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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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法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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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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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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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任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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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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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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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合

 
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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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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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四
四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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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第
八
十
五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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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法
供
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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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議
決
 

的
協
定
足
夠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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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邦
行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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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
對
此
S

的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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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
蔚
囊
中
符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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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建
築
的
徵
收
-
但
在
 

其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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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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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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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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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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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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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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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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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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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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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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蠢
詢

，
一

^

八

以

及

®

的
審
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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